附录 4
常见错误示例
示例一、申请材料不加盖公章或只盖部门公章。申请材料如为复印件，应当加盖单位公章。在实际工作中，申请人提交纸质申请材料复印件时，出现忘记加盖公章或者只盖部门公章的情况。
示例二、申请表填写不规范。“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申请表”填写时，个别申请人对“机构所属网点数”理解存在偏差，应填写申请行在拉萨市范围内的网点数。
示例三、申请书叙述不完整。根据《西藏自治区地方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实施办法（拉银发【2014】120号）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申请书内容包括与代理国库集中收付业务相关的机构设置情况和主管部门职责，人员配备、岗位责任情况、网点分布信息系统建设和资金汇划渠道，代理国库业务（代理国库集中收付业务、代理支库业务、代理国库经收业务、代理国债销售与兑付业务）开展情况，根据国库集中收付业务需要制定的计算机硬件配置、软件开发及联网通讯方案等配套措施，注明近两个年度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资产流动性比率、备付金透支情况、资本利润率、利息回收率，服务承诺等。

示例四、申请书未以正式行文提出。根据《西藏自治区地方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实施办法（拉银发【2014】120号）第十五条规定，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申请书应由申请银行正式行文提出。

